
臺南市道路交通安全會報 115 年 4 月份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28 日下午 5 時 15 分 

二、 地點：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6樓簡報室 

三、 主持人：葉副市長澤山（兼副召集人）          紀錄：邱琦錦 

四、 出列席人員：（如會議簽到簿）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執法小組專案報告：（詳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肯定執法小組建置交通熱點分析決策平台及精準執法系

統有助於交通事故防制，請持續追蹤檢討成效。 

七、 工程小組專案報告：（詳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 肯定工程小組依進程與目標值持續推動工程辦理。 

(二) 請工程小組依實際工程量能與預算評估非號誌化路口改善

之目標值。 

八、 各小組業務報告：（詳會議資料） 

(一) 執法小組報告：重點工作報告（略） 

主席裁示：請執法小組持續努力。 

(二) 工程小組報告：重點工作報告（略） 

主席裁示：洽悉。 

(三) 監理小組報告：重點工作報告（略） 

主席裁示：洽悉。 

(四) 教育小組報告：重點工作報告（略） 

主席裁示： 

1. 肯定教育小組 （教育局）於報告中納入高中職學生交通意



外防治與策進作為。 

2. 請教育小組（校外會）針對學生事故率較高之學校加強輔

導及道路安全宣導。 

3. 請教育小組持續加強學生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之事故防

制。 

(五) 宣導小組報告：重點工作報告（略） 

主席裁示：洽悉。 

(六) 綜管小組報告：重點工作報告（略） 

主席裁示：洽悉。 

(七) 總結 

林佐鼎教授： 

1. 建議執法小組針對事故發生之根本原因進行分析，並加以

改善，以達交通事故防制之目標。 

2. 建議研議將交通熱點分析決策平台結合碰撞構圖系統，並

將各系統之分析資料提供各小組參考，以精進各面向之事

故防制作為。 

3. 建議工程小組積極辦理行人友善區，以提升行人用路安全。 

鄭永祥教授：建議工程小組於辦理非號誌化路口改善時，除

達中央訂定之目標外，應進一步優化整體路口

號誌與標誌標線，以確實提升道路安全。 

殷副秘書長世熙：請執法小組將駕駛人用藥後之交通事故納

入肇事成因評估，並請宣導小組協助宣導

駕駛人於用藥後應先行評估自身生理機能

狀況再行駕駛。 



主席裁示： 

1. 請各小組研議精進智慧科技系統及平台之數據分析與應

用方式。 

2. 請工程小組針對行人友善區整體規劃擬定短、中、長期的

計畫。 

九、 臨時動議：無 

十、 主席結論：感謝各小組在道安工作上的努力，請持續推動各項改善

措施，共同讓本市的道路更加安全，謝謝大家。 

 

散會：下午 6 時 20 分。 

 










